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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內幕消息之澄清公告 –  

上市批准可能被拒絕和供股失效 

 及 

( II ) 恢復買賣 
 

 
( I ) 內幕消息之澄清公告 -上市批准可能被拒絕和供股失效 

 
本公告乃由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本公司」)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 ( 香港法例第 571 章 ) 第 XIVA 部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 

十二日刊發的公告 (「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包銷商與本公司就建議配股事項訂立的 

包銷協議。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之公告所載，包銷協議之一項先決條件是 

獲得聯交所上市委員會同意批准 ( i ) 新股份上市及買賣；( ii ) 根據供股建議發行以 

未繳股款及繳足股表格之供股股份；及 ( iii ) 結算股份。 

 
本公司收到聯交所就供股建議提出初步不利的反饋意見。特別是聯交所對供股建議而引

起的高度攤薄之影響表示關注。此外，根據提供予聯交所的資料，本公司並未令聯交所

滿意而證明供股建議的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聯交所很可能不會就供股建議授出上市

批准之供股股份。 

 
 



本公司將重新評估供股建議的條款，並可能在必要時尋求進一步專業意見，以提出修訂

重組建議。進一步的公告將在必要時公佈，以保持股東和潛在投資者的信息。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進一步內幕消息需要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09條或及證券及期貨條例 ( 香港法例第571章 ) 第XIVA部份條例而披露。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投資或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 II )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的要求，股份自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主板暫停買賣，

以待本公告刊發。本公司已申請股份自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 

主板恢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羅劍輝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汪曉峰先生 (主席)、吳子惠先生 
及方志華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查錫我先生、劉進先生及羅子璘先生。 


